
2021年度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部门名称（盖章）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广州市荔湾区发展和改革局(部门)

部门资金
情况

资金来源 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 整体支出预算调整数 整体年度实际支出数 预算完成率 预算调整率

合计 3452 10043.32 13143.26 97.39% 290.94%

一般公共预算 3452 10043.32 13143.26 97.39% 290.94%

年度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预期目标 部门整体支出的目标完成情况

高起点编制规划计划，统筹经济发展大局。高层次推进湾区建
设，助力区域产业融合。高效率开展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高质量搭建金融平台，精准服务实体经济。高效能发展军民
融合，壮大军民产业集群。高标准保障粮食安全，全面提升应急
能力。高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发改各项工作走在前列。高目
标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响应区“大招商”号召。

我部门完成市转移支付共4872.06万元，部门完成储备粮日常检查，出入库检测，春、秋季普查，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和荔湾区粮食安全；完成2021年储备粮轮换任务2.86万吨，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完成荔湾区粮食安全考核，市2020年粮食安全考
核获评为优秀；完成区级储备粮任务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通知》（综二计划〔2021〕419号）的文件精神，认真
落实区级粮食储备规模由原5万吨新增1万吨至6万吨的任务；按照《2021年荔湾区区级新增储备粮食收储工作方案》完成招标工作
及新粮入库工作。推进并完成荔湾区应急物资仓库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符合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的仓库，完善我区区
级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设施，提升政府灾害救助能力水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根据《广州市荔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办防
控物资保障组工作方案的通知（荔防控物资保障组〔2021〕1号）》牵头负责统筹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研究并综合协调防控应
急物资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全面掌握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中的综合情况，及时了解防控应急物资需求动态，遇紧急情况及时向上
级申请调剂余缺、组织调运;督促各单位、各街道落实防控应急物资保障措施，及时跟进、收集、上报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情
况，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协助做好其他工作组、专班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为我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力支持。2021年，共为全区
采购防疫物资超过500万件。《广州市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广州市荔湾区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批准，于2021年7月24日由区政府印发实施.开展1次广佛同城化工作调研。完成编制《“荔湾-珠西
”区域经济合作及产业协同可行性研究报告》，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发布荔湾调研1篇。启动《荔湾区三大平台经济协同发展对
策研究》编制。2021年度发放107家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补贴，有力地推动企业上市挂牌，支持区内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
壮大。根据市、区有关要求，对《广州市荔湾区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海龙围广佛高质量发展科创区发
展规划（2021-2035）》进一步修改完善，组织召开《海龙围广佛高质量发展科创区发展规划（2021-2035）》专家评审会。全年完
成民办中小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20间，完成7个申请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新建住宅小区开展成本监审工作。完成涉案物价格认定
1,761件，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860件，价格咨询901件。在省发改委2021年度价格认定工作质量交叉考评中列为优秀，被评为通报
表扬单位；价格认定“业务上网”及存量案卷“数据入库”通报表扬单位；2021年共有5篇工作信息收录国家价格认证中心门户网
站，同时被刊登在《广东价格认定》中，获评《广东价格认定》年度投稿先进机构。

主要任务 年初预期目标 目标完成情况 关键指标
计算公式或指标内

容
预期实现值 指标完成情况 任务涉及资金

任务1

支付承储企业储备费用、利息和轮换
价差；组织开展区级储备粮用于日常
检查费用；用于区级储备粮入库检验
费用；用于区级储备粮管理人员调研
、调查支出。每年组织粮食安全责任
考核；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粮油消费调
查。经与区民政局、区应急管理局联
系对接，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未按规
定标准建设，现进一步完善我区区级
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设施，对该仓库
进行升级改造，增加消防设施、货架
以及除湿装备，提高保管及储存能
力；负责协调做好保障本地区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医药品及用品，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完成储备粮日常检查，出入库检
测，春、秋季普查，确保储备粮数
量真实、质量良好和荔湾区粮食安
全；完成2021年储备粮轮换任务
2.86万吨，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
完成荔湾区粮食安全考核，市2020
年粮食安全考核获评为优秀；完成
区级储备粮任务根据《广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通知》（综二
计划〔2021〕419号）的文件精神，
认真落实区级粮食储备规模由原5万
吨新增1万吨至6万吨的任务；按照
《2021年荔湾区区级新增储备粮食
收储工作方案》完成招标工作及新
粮入库工作。推进并完成荔湾区应
急物资仓库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建
设符合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
准的仓库，完善我区区级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的设施，提升政府灾害救
助能力水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办防控物资保障组工作
方案的通知（荔防控物资保障组〔
2021〕1号）》牵头负责统筹防控应
急物资保障工作，研究并综合协调
防控应急物资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全
面掌握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中的
综合情况，及时了解防控应急物资
需求动态，遇紧急情况及时向上级
申请调剂余缺、组织调运;督促各单
位、各街道落实防控应急物资保障
措施，及时跟进、收集、上报防控
应急物资保障工作情况，适时开展
监督检查;协助做好其他工作组、专
班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为我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力支持。2021
年，共为全区采购防疫物资超过500
万件。

储备粮春、秋季普查次数 次数 30次 完成储备粮日常检查，出入库检测。

6586.41

储备粮任务 5万吨

完成区级储备粮任务根据《广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通知》（综二计划
〔2021〕419号）的文件精神，认真落实
区级粮食储备规模由原5万吨新增1万吨
至6万吨的任务。

储备粮轮换任务 2.86万吨
完成2021年储备粮轮换任务2.86万吨，
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

储备粮考核 合格以上
完成荔湾区粮食安全考核，市2020年粮
食安全考核获评为优秀。



任务1

支付承储企业储备费用、利息和轮换
价差；组织开展区级储备粮用于日常
检查费用；用于区级储备粮入库检验
费用；用于区级储备粮管理人员调研
、调查支出。每年组织粮食安全责任
考核；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粮油消费调
查。经与区民政局、区应急管理局联
系对接，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未按规
定标准建设，现进一步完善我区区级
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的设施，对该仓库
进行升级改造，增加消防设施、货架
以及除湿装备，提高保管及储存能
力；负责协调做好保障本地区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医药品及用品，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完成储备粮日常检查，出入库检
测，春、秋季普查，确保储备粮数
量真实、质量良好和荔湾区粮食安
全；完成2021年储备粮轮换任务
2.86万吨，确保储备粮常储常新；
完成荔湾区粮食安全考核，市2020
年粮食安全考核获评为优秀；完成
区级储备粮任务根据《广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文件办理通知》（综二
计划〔2021〕419号）的文件精神，
认真落实区级粮食储备规模由原5万
吨新增1万吨至6万吨的任务；按照
《2021年荔湾区区级新增储备粮食
收储工作方案》完成招标工作及新
粮入库工作。推进并完成荔湾区应
急物资仓库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建
设符合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
准的仓库，完善我区区级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的设施，提升政府灾害救
助能力水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根据《广州市荔湾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办防控物资保障组工作
方案的通知（荔防控物资保障组〔
2021〕1号）》牵头负责统筹防控应
急物资保障工作，研究并综合协调
防控应急物资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全
面掌握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中的
综合情况，及时了解防控应急物资
需求动态，遇紧急情况及时向上级
申请调剂余缺、组织调运;督促各单
位、各街道落实防控应急物资保障
措施，及时跟进、收集、上报防控
应急物资保障工作情况，适时开展
监督检查;协助做好其他工作组、专
班防控应急物资保障工作，为我区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强力支持。2021
年，共为全区采购防疫物资超过500
万件。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有所增强
按照《2021年荔湾区区级新增储备粮食
收储工作方案》完成招标工作及新粮入
库工作。

6586.41

防护物资采购完成率 100%
2021年，共为全区采购防疫物资超过500
万件。

巨灾保险覆盖率 100% 按时按质划拨巨灾保险保费。

市民对巨灾保险机制 执行率

进一步健全我市灾害救助、灾害管理和
民生救助机制，按时支付巨灾保险保
费，获得赔付后及时上缴区财政国库，
由区财政统一调配使用，市民满意度
100%。

任务2

根据要求及省市统一工作部署，编制
《广州市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为保证高
质量地完成此项工作，我局拟与第三
方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编制工作。积
极加快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各项工作，做好区内金融
风险防范工作，落实推动区内金融法
人企业扶持工作，鼓励金融法人企业
在区内落户，加强我区对金融法人企
业的吸引力，优化区内营商环境，促
进荔湾区经济发展。办公室日常工作
有序开展，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区
关于加强和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内
经济发展。

《广州市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已经广州市荔湾区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批
准，于2021年7月24日由区政府印发
实施.开展1次广佛同城化工作调研
。完成编制《“荔湾-珠西”区域经
济合作及产业协同可行性研究报告
》，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发布荔
湾调研1篇。启动《荔湾区三大平台
经济协同发展对策研究》编制。
2021年度发放107家广东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企业补贴，有力地推动企业
上市挂牌，支持区内企业通过资本
市场发展壮大。根据市、区有关要
求，对《广州市荔湾区现代产业体
系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
《海龙围广佛高质量发展科创区发
展规划（2021-2035）》进一步修改
完善，组织召开《海龙围广佛高质
量发展科创区发展规划（2021-
2035）》专家评审会。

金融风险防控工作 提高

制作宣传环保袋1000个、制作荔湾区22
条街道宣传栏海报，举办1场以上防范非
法集资、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完成1次小
额贷款公司现场检查。

830.9

编制规划调研报告数量完成
率

2份

4份，《广州市荔湾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荔湾-珠西”区域经济合作
及产业协同可行性研究报告》，《广佛
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先导区建设方案
》，《广州市荔湾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十四五”规划》

对区内金融业发展、政策制
定

提供建议
形成《金融专报》130余期，协助举办“
荔湾区优化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专家座谈会。

荔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产
业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

根据市、区有关要求，对《广州市荔湾
区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规划（2019年-
2035年）》《海龙围广佛高质量发展科
创区发展规划（2021-2035）》进一步修
改完善，组织召开《海龙围广佛高质量
发展科创区发展规划（2021-2035）》专
家评审会。

任务3

加强廉洁建设，落实责任制度，不断
创新发展思路，改革重点建设项目检
查督导方式。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
重点项目覆盖面，督促投资计划落
实，确保民生事业、重要基础设施建
设顺利推进和完成；开展本行政区域
内的民办中小学校教育培养成本、前
期物业服务成本监审工作及做好需承
担全区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涉嫌违纪
案件、刑事案件、行政诉讼（含复议
及处罚案件、行政征收（征用）及执
法活动、国家赔偿（补偿）等事项中
的价格认定。

全年完成民办中小学校教育培养成
本监审20间，完成7个申请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的新建住宅小区开展成本
监审工作。完成涉案物价格认定
1,761件，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860
件，价格咨询901件。在省发改委
2021年度价格认定工作质量交叉考
评中列为优秀，被评为通报表扬单
位；价格认定“业务上网”及存量
案卷“数据入库”通报表扬单位；
2021年共有5篇工作信息收录国家价
格认证中心门户网站，同时被刊登
在《广东价格认定》中，获评《广
东价格认定》年度投稿先进机构。

民办中小学校教育培养成本
、前期物业服务成本监审完

成率
100%

全年完成民办中小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
审20间，完成7个申请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的新建住宅小区开展成本监审工作。

67.31

涉案物价格认定办结率 100%

完成涉案物价格认定1,761件，涉案金额
9,355万元，其中，出具价格认定结论书
860件，案值7,545.89万元，价格咨询
901件，案值1,809.11万元。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项目经办人： 曾毅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郑丹冰 联系电话：


